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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
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技厅 文件

桂人发 〔２００９〕５０号

★

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研究事业

单位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的通知

各市人事局、科技局，区直各部门 （单位）：

根据人事部印发的 《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》（国

人部发 〔２００６〕７０号）、 《〈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〉

实施意见》 （国人部发 〔２００６〕８７号）、 《关于科学研究事业单

位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》 （国人部发 〔２００７〕２４号）和自

治区人事厅 《关于印发 〈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

理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 （桂人发 〔２００８〕８５号）文件规定，结

合我区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，研究制定了 《广西壮族

自治区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事业单位实施岗位设置管理，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革和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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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，各地、各部门 （单位）、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要高度重视，

切实加强领导，精心组织实施。要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的

规定和要求，在深入调查研究、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，研究提

出岗位设置实施方案。要结合本单位实际，按照因事设岗、优化

结构、精简效能的原则，科学合理地设置岗位。

二 ○ ○ 九 年 九 月 二 十 八 日

主题词：科技　事业单位　岗位管理　指导标准　通知

　广西壮族自治区人事厅 ２００９年９月３０日印发　

（共印６００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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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研究事业单位

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

　　一、适用范围

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结构比例指导标准，适用于由国

家机关举办或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并列入事业编制管理的

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及其在册的正式工作人员。

二、岗位类别、名称和等级

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

技能岗位三种类别。

（一）管理岗位

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名称使用干部人事管理部门聘用

（聘任、任命）的职务名称。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现行的厅级正

职、厅级副职、处级正职、处级副职、科级正职、科级副职、科

员、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管理岗位三至十级职员岗位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岗位

专业技术岗位分为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和辅助系列专业技术

岗位。

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为科学研究专业技术岗位，包括：

１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研究员一级岗位、研究员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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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岗位、研究员三级岗位、研究员四级岗位，分别对应一至四级

专业技术岗位；

２副高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副研究员一级岗位、副研究

员二级岗位、副研究员三级岗位，分别对应五至七级专业技术岗

位；

３中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助理研究员一级岗位、助理研

究员二级岗位、助理研究员三级岗位，分别对应八至十级专业技

术岗位；

４初级专业技术岗位名称为研究实习员一级岗位、研究实

习员二级岗位，分别对应十一级、十二级专业技术岗位。

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名称和对应等级参照相关行业指导标

准的规定确定；没有明确规定的，岗位名称参照主系列岗位名称

格式确定，原则上沿用现专业技术职务名称。

（三）工勤技能岗位

工勤技能岗位分为技术工岗位和普通工岗位。

１技术工岗位名称为高级技师岗位、技师岗位、高级工岗

位、中级工岗位、初级工岗位，依次对应一至五级技术工岗位。

２普通工岗位不分等级，名称原则上沿用现岗位名称。

三、岗位类别结构比例

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管理岗位、专业技术岗位、工勤技能岗位

三类岗位总量的结构比例，根据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的社会功能、

职责任务、工作性质和人员结构特点等因素综合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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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，专业技术岗位

为主体岗位，专业技术岗位一般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７０％，

主体岗位之外的其他两类岗位，应保持相对合理的结构比例。

（二）以科学研究管理为主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，管理岗位

为主体岗位，管理岗位不低于单位岗位总量的 ５０％，主体岗位

之外的其他两类岗位，应保持相对合理的结构比例。

（三）以实验操作为主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，工勤技能岗位

为主体岗位，工勤技能岗位占单位岗位总量的比例可以适当高于

以科学研究为主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。

四、岗位等级结构比例

（一）管理岗位

１、管理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根据科学研究事业单位

的规格、规模、人员编制和隶属关系，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有关规

定和权限确定。

２担负领导职责的管理岗位按照机构编制部门核定的单位

领导职数和内设机构领导职数设置，尚未核定领导职数的，按照

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设置。

３其他等级管理岗位的职员数量，根据单位规格、规模和

隶属关系，按照工作需要和干部人事管理权限设置，与相应级别

对应。

（二）专业技术岗位

１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根据科学研究事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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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的功能、规格、隶属关系和专业技术水平等因素确定。

２专业技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内部不同等级岗位之间

的结构比例，全区总体控制目标为：二级、三级、四级岗位之间

的比例为１∶３∶６；五级、六级、七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２∶４∶４；八

级、九级、十级岗位之间的比例为 ３∶４∶３；十一级、十二级岗位

之间的比例为５∶５；十三级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。

３科学研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如下：

单位层级

高　　级 中　　级 初　　级

合
计

一
至
四
级
小
计

一
级

二
级

三
级

四
级

五
至
七
级
小
计

五
级

六
级

七
级

小
计

八
级

九
级

十
级

小
计

十
一
级

十
二
级

十
三
级

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≤％≥％≤％≤％

自治区直属 ４０ １２ ５ ７ ２８ ６ １１ １１ ４０ １２ １６ １２ ２０ １０ １０

自治区部门所属 ３５ １０ ３．５６．５２５ ５ １０ １０ ４０ １２ １６ １２ ２５１２．５１２．５

设区的市 属 １５ ３ ０．５２．５１２２．４４．８４．８４５１３．５１８１３．５４０ ２０ ２０

县（市、区）属 ３ ３ １．５１．５３５ ７ １４ １４ ６２ ３１ ３１

　　４科学研究专业技术岗位为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的主系列专

业技术岗位，设置数量一般不低于专业技术岗位设置总量的

８０％。辅助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的最高等级应低于科学研究专业技

术岗位最高等级；高级岗位比例按低于本单位主系列专业技术岗

位的比例确定；中级岗位比例按不高于本单位主系列专业技术中

级岗位的比例确定。

（三）工勤技能岗位

１工勤技能岗位的最高等级和结构比例按照岗位等级规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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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能水平和工作需要确定。其中，技术工一级、二级岗位主要在

承担技能操作、维护和保障职责等对技能水平要求较高的专业技

术辅助岗位上设置。

２技术工岗位等级结构比例如下：

单位类型

技　　术　　工

一至二级

小计
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

≤％ ≤％ ≤％ ≤％ ≤％ ≥％

以科学研究为主 ５ ２ ３ ２０ ４０ ３５
以科学研究管理为主 ２０ ４０ ４０
以实验操作为主 ５ ２ ３ ２０ ４０ ３５

　　３普通工岗位根据工作需要设置。

五、其他相关问题

（一）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应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有关要求，在

核定的人员编制内研究制定岗位设置（调整）方案，岗位的设置应

与单位的性质、发展规模、核定的人员编制和工作任务相符合。

（二）岗位设置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，不同类别、

等级间的岗位原则上不得相互挪用。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功能、任

务、机构编制发生变化的，要根据业务发展和实际情况，研究提

出岗位设置调整意见，根据核准的岗位设置方案及时进行岗位调

整。

（三）科学研究事业单位聘用人员原则上不得同时在两类岗

位上任职。根据科学研究事业单位的工作特点，确需兼任的，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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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审批并报同级政府人事部门备案。占用专业

技术岗位职数的管理人员必须明确其具体的专业技术岗位，并完

成该岗位专业技术工作的目标和职责。

（四）同一类别层次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，根据其功能、任

务、规模和专业技术水平等的不同，在规定的岗位等级及结构比

例内，岗位设置适用的最高等级和结构应有所差别。

（五）本指导标准规定的专业技术高级、中级岗位结构比例

为相应岗位设置的最高限额，各级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专业技术

岗位结构比例，严格控制高级专业技术岗位的总量，要采取措施

严格限制专业技术高级、中级、初级岗位中高等级岗位的设置。

各科学研究事业单位具体设置岗位时，应根据事业发展要求和人

员队伍状况，提出本单位合理的岗位设置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情

况，按程序申报核准后，按照核准的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情况，

在限额以内逐步设置到位。

（六）专业技术一级、二级岗位，按国家、自治区有关规定

设置。如设置一级、二级岗位的，相应减少三级或四级岗位数

量。

（七）专业技术高级岗位应根据事业发展要求和人员队伍状

况逐步聘用到位，要留有一定数量的空缺岗位，用于培养、引进

高层次急需人才。

（八）本指导标准由自治区人事厅、自治区科技厅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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